申 请 外 商 来 访 报 告 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邀请       字第       号

	被邀请外商单位名称:（中、英文全称并注明国别）



	被邀请人员姓名（英文全名）

	国  籍
	性别
	护 照 号
	身 份
	任职部门

	
	
	
	
	
	

	邀请方经营范围及公司注册资金： 

	双方业务往来情况： 

	第几次来中国、表现如何： 

	来访目的：经贸洽谈、投资考察、执行合同、技术指导、维修设备、市场调研、参展、商务访问、会议经营管理、技术培训、来京工作、陪同常驻、其他（另文字注明）

	请如实填写下列情况(打√)：（1）被邀请方类型：公司、政府所属机构、国际组织、事业单位、其他。(2)被邀请方所属行业 ：电子通信、机械制造、汽车、服装纺织、医药、建筑、运输、仓储、邮电、金融保险、商业、餐饮、房地产、贸易、能源、其他。（3）邀请方类型 ： 驻京办事处、私（民）企、三资企业、进出口公司、国企、事业单位、其他。(4)邀请方所属行业 ：电子通信、机械制造、汽车、服装纺织、医药、建筑、运输、仓储、邮电、金融保险、商业、餐饮、房地产、贸易、能源、其他。 

	是否邀请方主动邀请

	拟来华日期
	预计停留天数
	签证地点
	主 要 目 的 地
	入境地点

	
	
	
	 
	北    京（  ）

北京之外（  ）
	

	邀请方负责人意见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经 办 人： 
联系电话：     
公司注册地所属区县商务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
	司法、证券、教育、影视文化、保险、卫生、旅游、银行等行业主管部门意见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
 经 办 人：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
年   月   日



	备注： （1）请严格按要求填写。（2）承办单位要有登记和副本。（3）此表须在客人来华15天前上报。（4）来访人数多时可另附表并加盖公章。（5） 所需提交材料均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（6）此表上报一份。（7）邀请宗教人士、外国专家、新闻媒体、政府机构等人员来华，请到北京市外办办理。


